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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等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30开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B座18楼1819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莫怒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各项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06人，代表股份1,593,898,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2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1,300,700,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1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1人，代

表股份293,19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45%。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刘卓昀、肖雅婷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九项提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一）《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1,359,507 99.8407% 2,371,023 0.1488% 167,698 0.0105% 通过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对提案

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6,376,567 96.3162% 2,371,023 3.4405% 167,698 0.2433%

（二）《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0,258,163 99.7716% 3,410,867 0.2140% 229,198 0.0144%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5,275,223 94.7181% 3,410,867 4.9494% 229,198 0.3326%

（三）《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0,291,463 99.7737% 3,367,067 0.2112% 239,698 0.015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5,308,523 94.7664% 3,367,067 4.8858% 239,698 0.3478%

（四）《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0,177,512 99.7666% 3,548,212 0.2226% 172,504 0.0108%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5,194,572 94.6010% 3,548,212 5.1487% 172,504 0.2503%

（五）《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0,081,163 99.7605% 3,512,067 0.2203% 304,998 0.019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5,098,223 94.4612% 3,512,067 5.0962% 304,998 0.4426%

（六）《关于审议〈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0,200,918 99.7680% 3,434,912 0.2155% 262,398 0.0165%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5,217,978 94.6350% 3,434,912 4.9843% 262,398 0.3808%

（七）《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1,291,507 99.8365% 2,348,123 0.1473% 258,598 0.0162%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6,308,567 96.2175% 2,348,123 3.4073% 258,598 0.3752%

（八）《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91,430,394 99.8452% 2,319,404 0.1455% 148,430 0.0093%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6,447,454 96.4190% 2,319,404 3.3656% 148,430 0.2154%

（九）《关于审议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89,518,911 99.7252% 4,216,717 0.2646% 162,600 0.0102%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4,535,971 93.6454% 4,216,717 6.1187% 162,600 0.2359%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刘卓昀、肖雅婷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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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在

“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

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及方式

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

召开方式：网络平台文字互动

召开网址：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二、出席人员

董事、总经理：周 延

独立董事：胡文晟

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向 铮

财务总监：玉会祥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nRCjnNtp6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

入参与互动交流。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和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前通过网址https://eseb.cn/1nRCjnNtp6w或使用微信扫描

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黄 清、邓 磊

电话：0771-2519801

传真：0771-2519608

邮箱：bbwg@bbwport.com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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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担保方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锁药房” ）、广西健之佳勤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西勤康” ）、辽宁健之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健之佳医药” ）为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00%

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公司为上述3家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12,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连锁药房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5,

843.07万元；为广西勤康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899.96万元；为辽宁健之佳医药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80万元。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方辽宁健之佳医药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责率超过70%；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1、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全资子公司连锁药房与

招商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人民币8,000万元（大写：捌仟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2、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勤康与

招商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3、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全资子公司辽宁健之佳

医药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

贰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担

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决定：

公司及子公司（包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7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其中：（1）不超过45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2）含已使用的原专项并购授信额度在内，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并购授

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并购项目相关支付。 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贷款、并购贷

款、开立信用证、福费廷、开具银行票据及票据贴现等业务；

集团内公司（包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为上述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不超过3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已决策授权担保的范围内。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及于2024年5月18日披

露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名 称：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1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01月20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

274,223.51 166,738.97 107,484.53 557,427.90 1,336.84

2025年一季度/2025年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83,231.92 175,157.03 108,074.90 137,703.88 590.36

（二）名称：广西健之佳勤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08月18日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科路17号南宁高新区富通电子产品物流园五层生产车间

经营范围：医药批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2,323.31 16,111.82 16,211.49 32,222.55 645.11

2025年一季度/2025年3月31

日

（未经审计）

35,976.99 19,744.90 16,232.09 8,058.33 20.60

（三）名称：辽宁健之佳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12月18日

注册资本：600万元

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路官一街8号（3008）、（3009）

经营范围：医药批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3,298.04 21,119.46 2,178.58 38,670.32 539.85

2025年一季度/2025年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4,617.04 22,319.35 2,297.69 9,116.23 119.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授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授信申请人 连锁药房 广西勤康 辽宁健之佳医药

保证人 公司 公司 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为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

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

满后另加三年止。

担保金额 8,000万元 2,000万元 2,000万元

保证范围

1、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授信人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

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

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3、授信人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信贷偿还、转化旧贷款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债务，由此

产生的债务纳入保证范围；

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

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回复的额度在

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统一额度金额，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具体内容以签署的担保书详细条款为准。

除公司为上述3家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与招商银行上述3家分行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约定为上述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辽宁健之佳连锁药房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辽宁健之佳

医药上述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提升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业务及其担保额度是结合发展计划，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

的。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申请对集团内企业的担保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67，

507.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59.8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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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老亮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2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53,707,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剔除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下同）的73.8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1,66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7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2,047,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人， 代表股份2,047,8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2,047,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6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反对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7,0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3％； 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2.00�《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8％；反对6,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3,0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0％； 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6％；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3.00�《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反对20,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3％；反对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4.00�《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反对20,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3％；反对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8％；反对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3,0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0％； 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7％。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8％；反对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3,0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0％； 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7％。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1,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0％；反对2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1,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57％；反对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2,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6％；反对2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2,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41％；反对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傅肖宁、郑佳展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利仁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31� � � � � � �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5-026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主题：“价值引领发展创新电亮未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

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17:00

●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至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

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公司拟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

五）参加主题为“价值引领发展创新电亮未来” 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

说明会，通过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17:00

（二）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奔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迅先生

财务总监：向杰先生

独立董事：刘用明先生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

午14:00-17:00在线参与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至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

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证券管理部

电话：028-87333131010-51965589

邮箱：zqglb@sgitc.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活动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68� � � � � � � �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5-035

转债代码：118033� � � � � � �转债简称：华特转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

过公司邮箱（zhengqb@huatega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0日和2025年4月29日分别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7日（星

期二） 0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石思慧女士

董事、总经理：傅铸红先生

董事会秘书：万灵芝女士

财务负责人：郭湛泉先生

独立董事：肖文德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b@huategas.com）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万灵芝

电话：0757-81008813

邮箱：zhengqb@huateg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91� �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公告编号：临2025-025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5日 （星期四）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8日（星期三）至06月0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

过公司邮箱jingnengzhiye@powerbeiji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0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6月05日（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5日 （星期四）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05日（星期四）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8日(星期三)至06月0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jingnengzhiye@powerbeijing.com公司邮箱向公

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与资本运营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2690958、010-62690729

邮箱：jingnengzhiye@powerbeij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282�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 （星期一） 11:00-12: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 （星期一） 至05月23日 （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

通过公司邮箱Agt@china-yagua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1:00-12:

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陈静波

董事会秘书：吴超群

财务总监：胡富真

独立董事：周夏飞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6日 （星期一）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 （星期一）至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Agt@china-yaguang.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超群

电话：0577-86906890

邮箱：Agt@china-yagu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91� � � � � � � � �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25-63

债券代码：127108� � � � � � � � � �债券简称：太能转债

债券代码：149812� � � � � � � � � �债券简称：22太阳G1

债券代码：148296� � � � � � � � � �债券简称：23太阳GK0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14:20在北京节能大厦召

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张会学先生。

4.�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51），并于2025年5月9日在上

述媒体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61)。

5.�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45人，代表股份1,488,073,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789％。 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数1,371,600,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0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8人，代表股份116,473,07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9726％。

6.�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节能太阳能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情况见下表：

3.《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比（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下

同）

股数

占比（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下同）

股数

占比（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下同）

1,481,192,419 99.5376％ 6,289,640 0.4227％ 591,476 0.0397％ 是

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下同）

股数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下同）

股数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下同）

123,120,984 94.7069％ 6,289,640 4.8381％ 591,476 0.4550％

4.《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1,064,819 99.5290％ 6,388,940 0.4293％ 619,776 0.0416％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993,384 94.6088％ 6,388,940 4.9145％ 619,776 0.4767％

3.《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0,636,919 99.5003％ 6,629,940 0.4455％ 806,676 0.0542％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565,484 94.2796％ 6,629,940 5.0999％ 806,676 0.6205％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3,091,639 99.6652％ 4,683,120 0.3147％ 298,776 0.0201％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5,020,204 96.1678％ 4,683,120 3.6023％ 298,776 0.2298％

5.《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79,076,479 99.3954％ 8,510,680 0.5719％ 486,376 0.032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1,005,044 93.0793％ 8,510,680 6.5466％ 486,376 0.3741％

6.《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0,958,915 99.5219％ 6,202,320 0.4168％ 912,300 0.061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887,480 94.5273％ 6,202,320 4.7709％ 912,300 0.7018％

7.《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0,826,039 99.5130％ 6,289,120 0.4226％ 958,376 0.0644％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754,604 94.4251％ 6,289,120 4.8377％ 958,376 0.7372％

8.《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合计1,357,335,535股已回避表决。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07,360,070 82.1185％ 22,588,430 17.2776％ 789,500 0.6039％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06,624,170 82.0173％ 22,588,430 17.3754％ 789,500 0.6073％

9.《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0,600,295 99.4978％ 6,802,740 0.4572％ 670,500 0.0451％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528,860 94.2514％ 6,802,740 5.2328％ 670,500 0.5158％

10.《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0,934,395 99.5202％ 6,159,740 0.4139％ 979,400 0.0658％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862,960 94.5084％ 6,159,740 4.7382％ 979,400 0.7534％

11.《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0,806,595 99.5117％ 6,872,340 0.4618％ 394,600 0.0265％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2,735,160 94.4101％ 6,872,340 5.2863％ 394,600 0.3035％

12.《关于拟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54,288,181 97.7296％ 32,646,878 2.1939％ 1,138,476 0.0765％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96,216,746 74.0117％ 32,646,878 25.1126％ 1,138,476 0.8757％

13.《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1,156,715 99.5352％ 5,941,620 0.3993％ 975,200 0.0655％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3,085,280 94.6795％ 5,941,620 4.5704％ 975,200 0.7501％

14.《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通过。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4.01.�回购股份的目的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4,833,415 99.7823％ 2,904,720 0.1952％ 335,400 0.0225％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6,761,980 97.5076％ 2,904,720 2.2344％ 335,400 0.2580％

14.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5,108,915 99.8008％ 2,642,020 0.1775％ 322,600 0.021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7,037,480 97.7196％ 2,642,020 2.0323％ 322,600 0.2482％

14.03.�回购股份的方式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4,584,115 99.7655％ 3,166,720 0.2128％ 322,700 0.021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6,512,680 97.3159％ 3,166,720 2.4359％ 322,700 0.2482％

14.0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3,564,615 99.6970％ 4,113,820 0.2765％ 395,100 0.0266％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5,493,180 96.5317％ 4,113,820 3.1644％ 395,100 0.3039％

14.05.�回购股份的种类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4,567,315 99.7644％ 3,108,520 0.2089％ 397,700 0.026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6,495,880 97.3030％ 3,108,520 2.3911％ 397,700 0.3059％

14.06.�回购股份的用途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4,579,915 99.7652％ 2,921,720 0.1963％ 571,900 0.0384％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6,508,480 97.3126％ 2,921,720 2.2474％ 571,900 0.4399％

14.07.�回购的资金总额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2,939,295 99.6550％ 4,520,240 0.3038％ 614,000 0.041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4,867,860 96.0506％ 4,520,240 3.4771％ 614,000 0.4723％

14.08.�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3,636,115 99.7018％ 3,905,620 0.2625％ 531,800 0.035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5,564,680 96.5867％ 3,905,620 3.0043％ 531,800 0.4091％

14.09.�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3,936,595 99.7220％ 3,571,340 0.2400％ 565,600 0.038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5,865,160 96.8178％ 3,571,340 2.7471％ 565,600 0.4351％

14.10.�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484,638,315 99.7691％ 2,714,320 0.1824％ 720,900 0.0484％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26,566,880 97.3576％ 2,714,320 2.0879％ 720,900 0.55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